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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9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終壹字第1120264971A號 

主旨：發布修正「基隆市社區大學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發給辦法」第一條，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辦法業經本府112年12月5日第2004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本案電子檔得於本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

(https://www.klcg.gov.tw/tw/education)/法令規章/教育單行法下載。 

三、檢附令一份。 

正本:基隆市社區大學、基隆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含市立高級中學) 

副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9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終壹字第1120264971B號 

修正「基隆市社區大學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發給辦法」第一條。            

  附「基隆市社區大學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發給辦法」第一條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社區大學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發給辦法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5日基府教終壹字第 1120229441B號令發布全文共 16條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9日基府教終壹字第 1120264971B號令修正第 1條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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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6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禮壹字第 1130201549A號 

主旨：廢止「南榮公墓火葬場納骨堂收費暨管理辦法」，請查照。 

說明： 

一、本辦法業經本府 112年 8月 15日第 1990次市務會議決議廢止。 

二、檢附廢止令 1份。 

三、本府 113年 1月 8日基府民禮貳字第 1130201030A號函及 113年 1月 8日基府民

禮貳字第 1130201030B號令因發布格式有誤，予以廢止。 

正本：各縣市政府、本府各單位、基隆市立殯葬管理所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本府公報並登錄本市法規查詢網)、本府民政處宗

教禮儀科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6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禮壹字第1130201549B號 

廢止「南榮公墓火葬場納骨堂收費暨管理辦法」。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6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禮壹字第1130201550A號 

主旨：廢止「基隆市立殯儀館靈骨塔使用管理辦法」，請查照。 

說明： 

一、本辦法業經本府112年8月15日第1990次市務會議決議廢止。 

二、檢附廢止令1份。 

三、本府113年1月8日基府民禮貳字第1130201033A號函及113年1月8日基府民禮貳字

第1130201033B號令因發布格式有誤，予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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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各縣市政府、本府各單位、基隆市立殯葬管理所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本府公報並登錄本市法規查詢網)、本府民政處宗

教禮儀科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6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禮壹字第1130201550B號 

廢止「基隆市立殯儀館靈骨塔使用管理辦法」。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9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國壹字第 1120237043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一條、第

三條、第八條發布令一份，請查照。 

說明: 

一、 旨揭辦法業經本府 112年 12月 26日第 2007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 檢附發布令一份。 

正本：本府所屬學校(不含幼兒園)、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

國小部 

副本：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教育處課程科、教育處

終身科、教育處體健科、教育處特教科、教育處學聘科、基隆市教育網路中心、

教育處督學室、教育處國教科(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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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國壹字第1120237043B號 

修正「基隆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一條、第三條、第

八條。 

 附「基隆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一條、第三條、第

八條條文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一
條、第三條、第八條 

中華民國93年3月2日基府教國貳字第0930008652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110年7月1日基府教國壹字1100228952B號令修正第1條至第8條 

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基府教國壹字1120237043號令修正第1條、第3條、第8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五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學校應依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每學年公布之收

費基準，收取下列費用： 

一、雜費。 

二、代收代辦費。 

前項第一款所定雜費，本市公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進修部學生免收。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修正之第三條第二項，其施行日期由本府定之。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法壹字第1130202488A號 

主旨：公布修正「基隆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條文，請查

照。 

說明：旨揭自治條例修正案業經基隆市議會第20屆第1次定期會議決通過，暨內政部112

年7月5日台內民字第11201228611號函及112年12月29日台內民字第112014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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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核定。 

正本：基隆市議會、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法壹字第1130202488B號 

公布修正「基隆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條文。       

附修正「基隆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條文。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 

                              中華民國 89年 1月 13日 89基府秘法字第 002438號令制定公布 

          中華民國 91年 1月 4日 91基府秘法字第 001786號令修正公布第 28條條文暨行政人員編制表 

                      中華民國 93年 11月 30日基府秘法字第 0930125516B號令修正公布第 28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年 9月 29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0960108925B號令修正公布第 26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年 12月 4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0960144909號令修正公布行政人員編制表 

    中華民國100年 1月 26日基府行法壹字第1000006161B號令修正公布第 27條條文暨行政人員編制表 

中華民國 104年 4月 14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40109905B號令修正 

公布第 9條、第 14條、第 16條、第 19條、第 29條條文暨行政人員編制表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23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50221611B號令修正 

公布第 12條、第 22條、第 27條、第 31條、第 33條之 1 

                  中華民國 106年 3月 6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60209342B號令修正公布第 6條、第 9條 

                    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25日基府綜法壹字第 1090223408B號令修正公布第 21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2日基府綜法壹字第 11300000B號令修正公布第 5條、第 12條、第 14條條文 

第 五 條 本會議員辭職或死亡，由本會函報內政部備查，並函知市政府。 

第十二條  議長綜理會務。議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議長代理。 

          議長、副議長同時不能執行職務時，在會期內，由議員於三日內互推一人代

理之；如為休會期間，應於七日內召集臨時會互推一人代理之；屆期未互推

產生者，由資深議員一人代理，年資相同時，由年長者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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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議長、副議長辭職、去職、死亡或被罷免，本會應於出缺之日起三日內報內

政部備查，並函知市政府。 

議長、副議長出缺時，應於備查之日起三十日內由本會補選之。議長、副議

長同時出缺時，由內政部指定議員一人暫行議長職務，並於備查之日起三十

日內召集臨時會，分別補選之。 

 議長辭職、去職或被罷免，應辦理移交，未辦理移交或死亡者，由副議長代

辦移交。議長、副議長同時出缺時，由秘書長代辦移交。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更壹字第1130201486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都市發展與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發布令1份，請

查照。 

說明： 

 一、旨揭辦法業經本府112年12月19日第2006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發布令1份。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本府各處 

副本：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更壹字第1130201486B號附件： 

修正「基隆市都市發展與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附修正「基隆市都市發展與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都市發展與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中華民國 96年 3月 16日基府都設貳字第 090067855B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12日基府都更貳字第 1050244053B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3日基府都更貳字第 1130201486B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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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條、第 2條、第 4條、第 6條至第 10條 

第一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均衡都市發展，加速都市土地 開發，健全城鄉

建設，依國土計畫法第二十八條及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設基隆市都

市發展與都市更新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以本府為主管機關，本

府都市發展處為管理單位。 

第四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所得之收入： 

 (一)都市計畫變更規定所捐獻或回饋之土地及實物標售之收入。 

             (二)都市計畫變更規定所捐獻或回饋代金之收入。 

         二、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獎勵所得之收入： 

 (一)都市計畫容積獎勵規定所回饋之土地及實物標售之收入。  

 (二)都市計畫容積獎勵規定所回饋代金之收入。  

         三、辦理容積變動之收入。 

         四、本府因實施或參與都市更新事業取得之不動產或權利其處分或收益收入。 

         五、都市更新審議、拆除、罰款及沒入保證金之相關收入。 

         六、辦理都市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建設所繳納之開發影響費收入。 

         七、本府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 

         八、中央政府補助之款項。 

         九、本基金孳息收入。 

         十、金融機構融資收入。 

         十一、捐贈收入。 

         十二、其他收入。 

         前項所稱之實物，指建築物、公共設施、停車空間及其他具體有型之捐贈或回

饋。 

第五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都市計畫相關支出：  

             (一)辦理新訂、變更、定期通盤檢討、整體公共設施擬定及檢討等都市計

畫規劃。 

             (二)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相關費用。 

             (三)都市計畫、都市設計、測量調查等相關研究、規劃設 計及作業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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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費用。 

         二、都市再生與更新相關支出： 

             (一)都市再生與更新相關之調查、研究、規劃設計及其他作業等必要之費

用。 

             (二)本府實施或參與都市更新事業之支出。 

             (三)本府都市再生與更新事業投資或招商之相關費用支出。 

             (四)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其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之補

助支出。 

             (五)組織更新團體以重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規劃設計費之補助支

出。 

        三、價購更新地區內土地或建築物之款項。 

        四、辦理國土計畫相關支出：  

             (一)本府辦理國土計畫新訂及通盤檢討之規劃費用。 

             (二)改善或增建公共設施相關工程及作業費用。 

        五、補助機關、學術或法人機構，就本市都市發展課題相關之研究及活動費用。 

          六、促進都市發展，辦理公共及社區環境改善、公共服務空間、社會福利文化

設施、都市建設及公有出租住宅等相關費用之支出。 

        七、為維護都市景觀，辦理都市發展相關之研究及活動之必要費用。 

        八、償還金融機構融資本息之支出。 

        九、其他與本基金業務有關之支出。 

        十、其他經本府核准支出。 

第六條  本基金應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儲存，循環運用。 

第七條 本府設都市發展與都市更新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 會），其任務如

下： 

    一、關於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計畫之審議。 

    二、關於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審查。 

    三、關於本基金年度預算、決算之審查。 

    四、其他有關本基金重要事項之審議。 

第八條 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秘書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本府都市發展處

處長兼任；其餘委員九人至十四人，由市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相關業務機關代表。  

    二、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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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   其本職進退。 

        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本府得補行聘（派）兼之，任期至原委員會任期屆滿之

日止。 

     第一項第二款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委員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九條  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都市發展處派員兼任，綜理會務並執行委員會

決議事項；所需工作人員，由都市發展處人員兼辦。 

第十條  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召集或出席，由副主任委

員代理；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因故不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

指定一人代理。 

第十一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決算之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審計法、

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權益應解繳市庫。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3年1月29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國壹字第1130202521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國中小學整合暨轉型發展作業準則」發布令1份，請查照。 

說明： 

一、 旨揭準則業經本府112年12月5日第2004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 檢附發布令1份。 

正本：本府所屬學校（含本市各市立高級中學）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請法制科協助刊登本市公報，並登錄本市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本府教育處楊代理處長桂杰、徐副處長嬿立、李督學瑞彬、郭督學佳雯、周督學

書瑜、課程教學科、終身教育科、體育保健科、特殊教育科、學前暨選聘科、國

民教育科(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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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9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國壹字第1130202521B號附件： 

修正「基隆市國中小學整合暨轉型發展作業準則」第1條、第8條。 

  附修正「基隆市國中小學整合暨轉型發展作業準則」第1條、第8條條文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整合暨轉型發展作業準則第一條、第八條 

106 年 2 月 18 日基府教國壹字第 1060207560B 號令發布 

113 年 1 月 29 基府教國壹字第 1130202521 號令修正第 1 條、第 8 條 

第一條 本準則依國民教育法第十條第二項訂定之。  

第八條 學校之合併及停辦，應進行專案評估、辦理公聽會及召開初審小組會議，經本市

教育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教審會）審議通過，陳報本府核定後，公布審議結

果，並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專案評估，應規劃合併或停辦之方案，並擬具校園空間利用與財務支援及

課程規劃等教育事務相關計畫，邀請學者專家、家長代表、學校教職員代表、

地方社區人士及相關人員組成專案評估小組進行之。  

專案評估之項目如下：  

一、學生數。  

二、學區內學齡人口流失情形。  

三、社區人口成長情形。  

四、與同級公立學校之距離。  

五、與鄰近學校間有無公共交通工具。  

六、校齡。  

七、合併後之學校是否需再增建教室及充實設備。  

八、學校教室屋齡。  

九、社區或部落文化傳承及經濟發展。  

十、社區對學校之依賴程度。  

十一、 其他本府指定之項目。  

專案評估結果，認有進行合併之必要者，本府指定擬合併學校；認有停辦必要

者，指定學生擬改分發學校；並於學區內辨理公聽會後，將評估結果連同公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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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紀錄，送初審小組審查後，再送教審會審議。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5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國壹字第 1130204411A號 

主旨：發布修正「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請查照。 

說明： 

一、 旨揭辦法業經本府 113年 1月 9日第 2009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 本  案  電  子  檔  得  於  本  府  教  育  處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klcg.gov.tw/tw/education/3263.html 各項公告/資訊公開/法令

規章/本市/教育單行法下載。 

三、 檢附令一份。 

正本：本府所屬學校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府教育處國民教

育科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5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國壹字第1130204411B號 

修正「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一條。 

  附「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一條條文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一條 

90 年 05 月 04 日令發布 

103年 8月 12日基府教體貳字第 1030232724B號令修正 

108年 5月 30日基府教體貳字第 1080242227號令修正 

112年 6月 6日基府教前壹字第 1120226686B號令修正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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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國民教育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及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2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特壹字第 1130207819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身心障礙學生獎助辦法」發布令一份，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辦法業經本府 113年 1月 30日第 2012 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 、 本  案  電  子  檔  得  於  本  府  教  育  處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klcg.gov.tw/tw/education/)/各項公告/資訊公開/法令規章/

本市下載。 

正本：本府所屬學校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 敬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 、教育處(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12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特壹字第1130207819A號 

修正「基隆市身心障礙學生獎助金實施辦法」，名稱並修正為「基隆市身心障礙學生獎

助辦法」。 

  附修正「基隆市身心障礙學生獎助辦法」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身心障礙學生獎助辦法 

92年 6月 23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0920058974B號令發布 

98年 5月 8日基府教特貳字第 0980142440B號令修正 

101年 12月 12日基府教特貳字第 1010189605號令修正 

102年 8月 12日基府教特貳字第 1020171559B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2日基府教特壹字第 1130207819B號令修正名稱、第 1條至第 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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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獎助對象以設籍於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安置就讀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或市立

高中之身心障礙學生。 

第三條 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之獎學金或教育代金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獎助。 

已領取獎助金者，同一教育階段三年內不得重複領取。 

第四條 本辦法獎助名額以每年度二百名為原則。 

前項名額得視當年度預算編列情形增減之。 

第五條 符合本辦法獎助規定者核發獎助金每人新臺幣三千元。 

第六條 獎助金申請期限自每年十月一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 

第七條 申請獎助金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及獎助金申請表(如附件一)，由就讀學校彙送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辦理： 

一、上一學年度在學成績證明；高中一年級學生檢具國中三年級成績證明；國

中一年級學生檢具小學六年級成績證明；國小一年級學生免繳。 

二、導師或任教教師獎助金推薦書（如附件二）。 

三、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證明。 

第八條 申請獎助金，經審查符合資格者，其申請獎助金優先順序如下：： 

一、身心障礙程度為極重度者。 

二、身心障礙程度為重度者。 

三、低收入戶。 

四、中低收入戶。 

五、前四款以外之申請人。 

符合資格之申請人，由本府依前項排序及申請人特殊表現、在學成績、障礙類

別、障礙程度、家境清寒狀況、其他參考因素等，綜合評定其申請獎助金序位。 

申請人前項評定之序位數，未超過第四條規定獎助名額者，由本府發給獎助金。 

第九條 核准發給獎助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撤銷或廢止一部或全部之獎助，

撤銷或廢止原獎助處分得有溯及既往事項之情形時，原獎助處分所授予之獎助

金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其返還。 

一、違反第三條規定重複領取教育代金或獎助金。 

二、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申請或檢具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核准發給獎助金之處分應載明前項各款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撤銷或廢止獎助處分者，自處分書送達次日起三年內不得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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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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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8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障壹字第 1130211591A號 

主旨：廢止「基隆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審核作業辦法」，請查照。 

說明： 

一、本辦法業經本府 112年 12月 26日第 2007次市務會議決議廢止。 

二、檢附廢止令一份。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社會處(身心障礙福利科)、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本府公報並登錄法

規查詢網)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8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障壹字第1130211591B號 

廢止「基隆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審核作業辦法」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22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關壹字第 1130212514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發布令 1份，請查照。 

說明:本案業經本府 112年 11月 21日第 2002次市務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正本:社團法人基隆市肢體新生協會、社團法人基隆市智障者家長協會、社團法人基隆市

聾啞福利協會、社團法人基隆市康復之友協會、社團法人基隆市腎友協會、社團

法人基隆市脊髓損傷者協會、社團法人基隆市自閉症家長協會、財團法人伊甸社

會福利基金會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含附件)、本府社會處

勞資關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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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關壹字第1130212514B號 

發布修正「基隆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中華民國86年12月30日基隆市政府(社會局)發布 

                                        中華民國 91 年 3月 19日第一 0一六次市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1年 5月 29日(九一)基府社關字第 0四七四三七號修正 

                                        中華民國 91年 9月 5日(九一)基府社關字第 0八一七一五號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4月 11日基府社關壹字第 1010153831B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22日基府社關壹字第 1130212514B號令修正 

第 1條至第 2條、第 5條至第 6條、第 8條至第 15條、第 17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之。 

第二條 基隆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

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四條 本基金收入來源如下： 

一、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義務機關（構）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繳納之差 

    額補助費。 

二、本基金孳息及運用收益。 

三、違反本法之行政罰鍰收入。 

四、其他收入。 

第五條 本基金用途如下： 

一、補助進用身心障礙者達一定標準以上之機關（構），因進用身心障礙者必 

    須購置、改裝、修繕器材、設備及其他為協助進用之必要費用。 

二、核發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關（構）獎勵金。 

三、其他為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權益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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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得提高運用於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直接相關項目之比例，並落實專款專

用。 

本基金運用應由本府社會處規劃訂定就業促進計畫及審定補助標準。 

本基金補助案件應由本府社會處加強執行考核，評估其成效，作為日後補助之

審核參考。 

第六條 本基金應於臺灣銀行基隆分行開立專戶存儲。 

第七條 本基金設置管理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本基金之年度經費運用計畫及計畫執行報告之審議。 

二、本基金之保管及動支事項。 

三、本基金之預算、決算及會計報告。 

四、其他有關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 

管理會決議事項，應報本府核定後辦理。 

第八條 管理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

委員委員，由市長指派副市長或本府秘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

聘（派）兼之: 

一、本府代表一至二人。 

二、政府就業服務等相關機關（單位）代表一至三人。 

三、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義務機關（構）代表二至四人。 

四、身心障礙者或身心障礙福利機關（構）、團體代表二至四人。 

五、學者專家或其他社會公正人士一至二人。 

委員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

退。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管理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但代表機關團體出席者，得指派代表出席。 

第九條 管理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社會處勞資關係科科長兼任綜理會務；幹事若

干人，由本府勞資關係科業務承辦人員兼任。 

管理會得視實際需要遴用人員若干人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及基金收支管

理及運用事項。 

第十條 管理會每半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召

集人及副召集人均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一人代理。 

管理會會議之決議應經過半數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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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管理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十二條 動支本基金之申請、審核、撥款等相關程序規定及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府對於受補助之機關（構）、團體、學校、身心障礙者得予追蹤抽查；經查

不符相關規定者，限期令其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得追回補助款。 

第十四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應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本基金年度預算編列、執行、決算編造，應依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基金當年度實際收入超過法定預算所列基金支出數額時，其超過部分應列入

次年度歲入會計帳做為支出之財源。 

本基金當年度所列支出有剩餘時，應滾存基金內繼續運用或購買政府公債、國

庫券、國營事業公司債、中央銀行定期存單等。 

第十六條 本基金以政府所定之會計年度為其會計年度。 

第十七條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運用情形及積存數額，由本府依年度公告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25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法壹字第 1130214255A號 

主旨：公布修正「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三條、第四條條文，請查照。 

說明：旨揭自治條例修正案業經本府 113年 1月 16日第 2010 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並

經基隆市議會第 20屆第 7、8次臨時會議決通過。 

正本：基隆市議會、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25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法壹字第1130214255B號 

公布修正「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三條、第四條條文。 

附修正「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三條、第四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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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三條、第四條 

 中華民國 89 年 1 月 17 日基府秘法字第 005208 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 91 年 4 月 16 日基府秘法字第 033552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4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93 年 7 月 9 日基府秘法壹字第 09300726881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9 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0950064683B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8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30 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0960164138B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8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11 日基府人力壹字第 0970111520B 號令修正 

發布「基隆市政府編制表」；並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23 日基府人力壹字第 0970132858B 號令修正 

發布「基隆市政府編制表」；並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2 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0980180315B 號令修正公布第 4、6、1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08 月 30 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70240183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7 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80249038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0 日基府綜法壹字第 1120229683B 號令修正第 6 條 

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25 日基府綜法壹字第 1130214255B 號令修正第 3 條、第 4 條 

第三條 本府設下列處，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一、民政處：掌理自治行政、戶政、兵役行政、原住民事務、宗教、禮儀、調解及

公共造產等事項。 

二、財政處：掌理財務行政、稅務行政、公產、公債、公庫、地方金融管理、菸酒

管理及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等事項。 

三、產業發展處：掌理產業發展策略規劃與分析、農業、林業、漁業、畜牧業、工

業、商業、礦業、市場管理、攤販管理、農漁會輔導、水土保持、生物多樣性

保育及海洋資源開發等事項。 

四、教育處：掌理課程教學、國民教育、終身教育、體育保健、特殊教育及學前教

育等事項。 

五、工務處：掌理土木工程、水利工程、下水道工程、公有建築工程及公用事業等

事項。 

六、交通處：掌理交通運輸規劃、道安工作之運作與執行、交通管制工程、停車場

規劃管理、運輸業管理及大眾運輸等事項。 

七、都市發展處：掌理國土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設計、都市更新、建築管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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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使用管理及住宅管理等事項。 

八、社會處：掌理社會行政、社會福利、勞資關係、勞工組織、勞動條件、勞工福

利、就業輔導、勞工安全衛生及合作行政等事項。 

九、地政處：掌理地籍、地權、地價、用地、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土地專業人員

之管理及一般土地行政等事項。 

十、兒童及少年事務處：掌理兒童及少年福利、保護、權利、設施規劃管理及家庭

處遇與支持等事項。 

十一、綜合發展處：掌理研究發展、施政計畫、管制考核、資訊發展與管理、推動

為民服務、新聞、公共關係、法制、文書、庶務及採購等事項。 

第四條 本府所屬機關分二層級。 

本府設下列一級機關，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一、警察局：掌理警察、警衛、民防、動員及戶口查察等事項。 

二、消防局：掌理火災預防、災害搶救及緊急救護等事項。 

三、衛生局：掌理醫政、防疫、保健、藥政、食品衛生管理等事項。 

四、文化觀光局：掌理圖書資訊、演藝活動、展陳藝術、藝文推展、文化資產、民

俗、文獻、觀光旅遊及觀光行銷等事項。 

五、環境保護局：掌理環境保護、公害防治及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等事項。 

六、稅務局：掌理本市各項稅捐稽徵事項。 

本府所屬二級機關依業務性質於下級行政轄區分別設立之。 

前二項一級機關及二級機關組織規程由本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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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救壹字第1120263515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政府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並自即日起實施，請

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2年12月5日第2004次市務會議通過。 

正本：基隆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基隆市公私協力西定托嬰中心、基隆市公私協力安樂

托嬰中心、基隆市中正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基隆市信義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基隆

市私立聖堡仁愛托嬰中心、基隆市私立聖堡信義托嬰中心、基隆市私立聖堡新豐

托嬰中心、基隆市私立自立貝比托嬰中心、基隆市私立幸福日光托嬰中心、基隆

市私立維妮爾托嬰中心、基隆市私立人愛寶貝托嬰中心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敬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府社會處婦幼及救

助科(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101年 10月 26日基府社福貳字第 1010182829號函頒修正 

104年 3月 24日基府社福貳字第 1040210685號函頒修正 

                          110年 5月 7日基府社救壹字第 1100219505號函修正第 1點至第 9點  

113年 1月 8日基府社救壹字第 1120263515號函修正第 3點                           

三、本會置委員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市長指派

副市長或秘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分別聘(派)兼之： 

（一）本府社會處、綜合發展處、教育處、基隆市衛生局代表各一名及本府消費者保

護官。 

（二）本市轄區內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代表一名。 

(三) 本市轄區內家長代表二名。 

(四) 婦女或兒童福利團體代表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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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市轄區內居家托育員代表二名。 

(六) 托育機構業者代表一名。 

(七) 幼兒保育、幼兒教育、兒童福利、社會工作或法律等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三名。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9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開壹字第1130200654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市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2年12月19日第2006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府地政處土地開

發科(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市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要點 

91 年 3 月 13 日（91）基府地劃字第 021232 號函頒 

99 年 4 月 2 日基府地劃貳字第 0990148185A 號函修正 

101 年 4 月 9 日基府地劃壹字第 1010155162 號函修正 

104 年 2 月 11 日基府地劃貳字第 1040205583 號函修正 

113 年 1 月 9 日基府地開壹字第 1130200654 號函修正 

第 1 至 6 點、第 8 至 10 點；新增第 7 點；刪除原第 8、10、11、13 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協調推動市地重劃，特設基隆市市地重劃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任務如下： 

(一)市地重劃範圍及重劃計畫書之審議。 

(二)公辦市地重劃負擔及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標準之 

    審議。 

(三)公辦市地重劃區內增設巷道之審議。 

(四)公辦市地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之審議。 

(五)公辦市地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調配原則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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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辦市地重劃土地分配異議案件之調處。 

(七)自辦市地重劃土地改良物或墳墓補償數額異議或拒不拆遷案件之調處。 

(八)解散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與重劃會之審議。 

(九)其他有關市地重劃之協調、推動及聯繫事項。 

三、 本會置委員十二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

由本府副市長或秘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財政處代表一人。 

(二)本府主計處代表一人。 

(三)本府工務處代表一人。 

(四)本府產業發展處代表一人。 

(五)本府都市發展處代表一人。 

(六)本府地政處代表一人。 

(七)基隆市環境保護局代表一人。 

(八)辦理中之重劃區所在地區長。 

(九)學者專家二至五人。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本府得補行聘(派)兼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一項第八款之委員，限於其轄區內重劃案件之審議，具出席、發言及表決之權。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地政處處長兼任，綜理本會業務；置工作人員二至三

人，由本府遴派現職人員兼任。 

五、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

理；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因故不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指定一人

代理。 

六、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代表機關兼任之委員，無法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

出席。 

七、 本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以上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

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八、 本會委員有關利益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 

九、本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得邀請有關業務執行單位列席會議報告。 

十、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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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工壹字第1120259806A號 

主旨：發布「基隆市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請查照。 

說明：旨揭裁罰基準業於112年9月5日第1993次市務會議通過。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學校、本府各處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至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府社會處(社會工作

科)(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工壹字第1120259806B號 

訂定「基隆市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附「基隆市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0日基府社工壹字第 1120259787B號令發布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事件，依

循適當原則予以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平性，特訂定本基準。 

二、 本府處理違反本法事件，裁罰基準如附表。 

三、 裁罰違規次數之計算，係依同一行為人自該次違規之日起，往前回溯一年內，違反

同項次並經裁處之次數累計之。 

四、 裁處罰鍰，應審酌違法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所得之利益，並

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有依第二點裁罰基準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得敘明理

由並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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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關壹字第 1130204725號 

主旨：檢送修正之「基隆市性別平等工作會暨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並自即日

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 113年 1月 16日第 2010次市務會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基隆市性別平等工作會暨就業歧視評議委員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刋登政府公報及法規資料庫）(含附件)、本府社會處

勞資關係科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性別平等工作會暨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87年9月1日基隆市政府第825次市務會議通過 

91年3月12日基隆市政府第1015次市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2月24日基隆市政府第1109次市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6月10日基隆市政府第1304次市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4月17日基隆市政府第1758次市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4月27日基府社關壹字第1070217715號函修正 

113年2月2日基府社關壹字第1130204725號函頒修正第1點至第7點、刪除第9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五條第三項、第四項及就業服務

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合併設基隆市性別平等工作會暨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任務如下： 

（一）性別平等工作暨就業歧視等申訴案件之調查及審議。 

（二）就業歧視之認定及消除歧視之建議。 

（三）職場平權政策之研究及建議。 

（四）其他促進就業平等及性別平等工作事項之研議及諮詢。 

三、 本會置委員十三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府副市長或秘書長兼任，一人為副

主任委員，由本府社會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勞工團體代表二人，其中一人應為新住民代表。 

(二)雇主團體代表二人。 



27 

 

 

 

 

(三)性別團體代表二人。 

(四)身心障礙者代表一人。 

(五)原住民代表一人。 

(六)具備勞工事務、性別問題之相關學識經驗或法律專業人士三人。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

職進退。委員出缺時，本府得補行聘（派）兼之；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

止。 

女性委員人數應占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男性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人

數三分之一。 

四、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社會處勞資關係科科長兼任，綜理本會業務；置幹事

一至二人，由本府社會處派員兼任。 

五、 本會會議不定期召開；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

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因故不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

定委員一人代理。 

六、 本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否同

數時，取決於主席。 

七、本會委員有關利益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 

八、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九、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行壹字第1130200338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補助人民團體經費作業規定」第二點、第五點、第十點，

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作業規定業經本府113年1月9日第2009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系統)(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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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補助人民團體經費作業規定第二點、第五點、第十點 

中華民國95年3月21日基府社行貳字第0950144196號函頒 

中華民國102年03月19日基府社行貳字第1020150208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04月02日基府社行貳字第1030213093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07月23日基府社行貳字第1070233603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111年9月30日基府社行壹字第1110242352號函修正 

第2點至第4點、第6點至第12點、第14點，新增第10點，刪除原第5點、第13點、第15點 

中華民國113年2月5日基府社行壹字第1130200338號函修正第2點、第5點、第10點 

二、本作業規定補助對象如下： 

（一）本府核准立案之人民團體。 

（二）立案之全國性人民團體，在本市區級以上行政區設立之分會或分支機構。 

五、同一人民團體每年度受補助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二萬元。但有特殊原因經專案簽

奉市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對下列人民團體之補助，不適用前項規定： 

（一）依法令規定接受中央政府或本府委託、協助或代為辦理應辦業務之  人民團

體。 

（二）申請補助之計畫具公益性質之教育、文化、社會福利團體。 

（三）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計畫所補助之人民團體。 

十、前點第一項第三款之支用單據，本府應衡酌補助事項性質等，得由受補助對象檢附

收支清單結報，並自行保存各項支用單據，供本府必要時於事後審核作成相關紀錄。 

    依前項規定自行保存之各項支用單據應依有關規定妥善保存，受補助對象未依規定

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致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應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或受

補助團體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壹字第1130201043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學術網路管理要點」1份，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2年12月26日第2007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基隆特殊教

育學校、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高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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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

學、光隆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培德學校財團法人基

隆市培德工業家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

網)(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學術網路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13 年 2 月 5 日基府教學壹字第 1130201043 號函頒全文 10 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資源共享及合作交流，增進網路安全，強化資訊

倫理，保護合法權益，特訂定本要點。 

二、 基隆市學術網路(以下簡稱學術網路)以支援臺灣學術網路於基隆市各級學校及相

關單位間之教學與學術研究活動及教育行政應用服務為目的。依管理組織分為下列

二個層級： 

(一)基隆市教育網路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立於本府。 

(二)基隆市教育網路中心轄下連線單位（以下簡稱連線單位）：指網路出口線路集 

   中收攏至本中心機房之各單位。 

三、 本中心應辦理下列網路管理事項： 

(一)訂定提供各式網路應用服務之相關管理規定。 

(二)宣導網路使用之相關規定。 

(三)維護網路機房及出口端網路管理事項。 

(四)協助轄下連線單位處理校內網路管理問題。 

四、 連線單位應辦理下列網路管理事項： 

(一)訂定內部網路使用規定，並引導使用者正確使用網路資源。 

(二)訂定內部資通安全防護之標準作業程序，並採取適當之措施以維護網路安全。 

(三)對網路使用與流量為適當之區隔、管控及記錄，並合理使用網路資源。 

(四)訂定內部所提供各式網路應用服務之相關管理辦法。 

(五)對使用者宣導網路使用之相關規定。 

(六)確保提供予使用者之連線裝置，具備可正常運作防毒軟體、符合政府各項資安 

   相關要求及未存在惡意程式。 

五、 使用者使用本中心或連線單位提供之服務，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提供本中心或連線單位服務及網路管理上之相關必要資訊。 



30 

 

 

 

 

(二)由本中心或連線單位提供之服務或帳號禁止轉借；個人密碼應符合複雜性規 

   則，必要時應更換密碼。 

(三)使用非連線單位提供之裝置，應確保其具備可正常運作防毒軟體，並符合政府 

   各項資安相關要求及未存在惡意程式。 

(四)未經核可，不得於學術網路內架設各種網路及物聯網設備。 

使用者未遵守前項各款事項，本中心或連線單位得拒絕提供服務。 

六、 連線單位及其使用者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利用學術網路從事營利性商業活動。 

(二)存取影響兒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資訊。但因教學或研究之必要，且已設 

   置適當之區隔保護機制者，不在此限。 

(三)非法使用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利用電腦系統之漏洞，入 

   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 

(四)非法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 

(五)非法以電腦程式或其他電磁方式干擾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 

(六)以任何方式濫用網路資源，大量傳送電子垃圾郵件或類似資訊，及其他影響網 

   路系統正常運作之行為。 

(七)以電子郵件、線上談話、電子佈告欄或其他類似功能之方法，從事散布謠言、 

   詐欺、誹謗、侮辱、猥褻、騷擾、威脅或其他違反社會善良風俗之資訊。 

(八)其他不符學術網路設置目的之行為。 

前項各款行為涉及不法情事者，使用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自負法律責任。 

七、 連線單位應要求其使用者尊重智慧財產權，並不得為下列可能涉及侵害網路智慧財

產權之行為： 

(一)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 

(二)下載或重製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三)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將受保護之著作公開於網路上。 

(四)任意轉載電子佈告欄或其他線上討論區之文章。 

(五)其他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爭議之行為。 

八、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中心或連線單位得限制或暫時中斷連線單位或使用者與

學術網路之連線： 

(一)違反相關法令或本管理規範之情事。 

(二)涉及國家安全。 

(三)為配合司法機關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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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阻斷不當或不法行為存續或擴散。 

(五)更新、遷移網路設備，測試、維護或檢查網路及相關系統。 

(六)因不明原因非中斷不足以排除網路障礙。 

九、 使用者違反本管理要點規定之行為，應依所屬單位規定處理。 

連線單位管理者利用職務違反本管理要點規定者，應依相關規定予以處分。 

前二項違規行為涉及不法情事者，除行政懲處外，並應自負法律責任。 

十、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且管理或使用成效顯著者，得予以適當之獎勵： 

(一)維護學術網路之正常運作。 

(二)創新學術網路管理技術。 

(三)提供新興網路應用服務。 

(四)推動學術網路相關計畫。 

(五)其他有助於學術網路發展者。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2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使壹字第1130207903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違章建築拆除結案作業原則」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2年12月19日第2006次市務會議紀錄決議通過。 

正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基隆市議會、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學校、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

設計科、本府都市發展處住宅及都更科、本府都市發展處國土計畫科、本府都市

發展處都市計畫科、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本府都市發展處公園管理科、

本府都市發展處使用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違章建築拆除結案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113年2月27日基府都使壹字第1130207903號函頒全文4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執行違章建築拆除業務，特訂定本原則。 

二、 違章建築拆除完成認定標準如下： 

(一)鐵皮、鋼架、石棉瓦、文化瓦、竹木搭建之屋頂應全部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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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筋混凝土造之屋頂及樓板，於樑保留必要之拆除作業空 

    間，應拆除破壞二分之一以上；鋼筋除結構安全所需部分，應予截斷。  

(三)樑柱應全部拆除。但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筋混凝土造之樑柱，得予免拆。 

(四)牆壁及樓梯全部拆除。但鋼筋混凝土牆面應拆除二分之一以上。 

(五)圍牆、廣告及其支架全部拆除。 

(六)騎樓鐵捲門及其他違建應全部拆除，回復騎樓功能。 

三、 因技術或安全考量，拆除主要構造已達無法使用之程度，得免再執行拆除。 

四、 違章建築有妨礙公共安全、公共交通或公共衛生者應全部拆除。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2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使壹字第1130207962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違章建築優先拆除執行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2年12月26日第2007次市務會議紀錄決議通過。 

正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基隆市議會、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學校、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

設計科、本府都市發展處住宅及都更科、本府都市發展處國土計畫科、本府都市

發展處都市計畫科、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本府都市發展處公園管理科、

本府都市發展處使用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違章建築優先拆除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7日基府都使壹字第 1130207962號函頒全文 5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加強執行違章建築強制拆除作業，遏止基隆市(以下

簡稱本市)新違建之增加，以維護公共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市轄內自一百零一年四月二日以後搭建，並經本府認定為應拆

除之違章建築。 

三、 違章建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優先執行拆除： 

(一)新領得使用執照經複查違規案件。 

(二)未領得建築許可擅自施工中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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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取得許可之樹立式廣告物。 

(四)防火巷、防火間隔、屋頂避難平台、法定騎樓地、獎勵開放空間、垂直增建兩 

    層以上或三個以上單元使用之違章建築。 

四、 非屬第二點之違章建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優先執行拆除： 

(一)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危害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情節重大之 

    違章建築，經專案簽報核准。 

(二)為市政需要整頓市容或因應公共工程建設必要而須拆除者，經專案簽報核准。 

(三)經本府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聯合取締小組或各區里鄰長會議裁示列管案件。 

(四)經本府提列影響公共安全既存違章建築清查計畫案件。 

(五)案件經法院、行政法院判決確定或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者。 

(六)政風、檢調、監察或審計單位追蹤列管案件。 

五、 涉及私人土地產權糾紛之違章建築，已循訴訟程序進行中者，應於法院裁判確定後

再執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戶壹字第1130211646號 

主旨：修正「基隆市政府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3年2月20日第2013次市務會議討論通過。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副本：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民政處(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92年10月28日基府民戶貳字第0920106214號函頒 

                   中華民國97年10月3日基府民戶貳字第097014652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03月13日基府民戶壹字第101014892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12月9日基府民戶貳字第105025529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8年12月25日基府民戶壹字第1080279041號函修正第1點至第8點 

中華民國113年00月00日基府民戶壹字第1130211646號函修正第3點至第8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落實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新住民之照顧服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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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基隆市政府新住民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任務如下： 

（一）本府新住民政策之諮詢。 

（二）本府及所屬機關執行新住民相關業務之諮詢、協調及指導。 

（三）其他新住民事務之督導及協調。  

三、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

市長指定本府處長一人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民政處處長、教育處處長、社會處處長、產業發展處處長、基隆市衞生 

      局局長、警察局局長及文化局局長。 

（二）專家學者一至二人。 

（三）新住民、新住民子女或新住民團體代表四至六人。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聘(派)兼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四、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民政處戶政科科長兼任，綜理本會幕僚業務。 

五、 本會每年召開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召

集人及副召集人均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 

六、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代表機關出任之委員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人員代

理。 

本會應有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七、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行壹字第1130209474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鄰長遴聘及解聘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十點，並自即日起

實施，請查照。 

說明：本案業經本府113年1月30日第2012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一級機關、本府各處、基隆市各區公所 

副本：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系統)(含附件) 



35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鄰長遴聘及解聘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十點  

95 年 8 月 15 日基府民行壹字第 0950095568 號函頒 

101 年 9 月 26 日基府民行貳字第 1010178448 號函頒修正 

110 年 1 月 20 日基府民行壹字第 1100201940 號函修正第 1 點至 9 點，刪除第 7、11、12 點 

113 年 3 月 20 日基府民行壹字第 1130209474 號函修正第 2 點、第 3 點、第 10 點 

二、鄰長之遴聘，由里長遴選擬聘任人數之加倍人選，報請區公所審查後擇優聘任之。 

 鄰長之任期自遴用之里長任期屆滿日止，連聘得連任。 

三、設籍鄰內並有居住事實之成年居民，且年齡在八十歲以下者，遴選為鄰長候選人。 

鄰長任期屆滿，服務績效優良者，除報經區公所同意不予續聘外，應優先遴選及續

聘。 

第一項居民年齡之計算，以里辦公處遴報區公所之前一日戶籍登記為準。 

十、 鄰長逾八十歲者，於任期屆滿後不再續聘。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工壹字第1130212257號 

主旨：修正「基隆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

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設置要點業經本府113年2月27日第2014次市務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二、本 設 置 要 點 建 置 於 本 府 社 會 處 網 站

（https://www.klcg.gov.tw/tw/social/2922.html）法規查詢-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項下以供查詢。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含附件)、本府社會

處(社會工作科) 

                           市長   謝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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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3年6月5日基府社福貳字第1030222461號函修正函頒 

中華民國104年12月4日基府社福貳字第104025303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基府社工壹字第1130212257號函修正第1點至第10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發展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服務網絡，提昇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治服務品質，特設基隆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職掌如下： 

（一）協助研擬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業務法令與政策。 

（二）協調有關機關執行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事項。 

（三）提供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服務網絡工作人員之專業諮詢。 

（四）協助推展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教育。 

（五）其他促進家庭和諧、保護被害人權益之有關事項。 

三、 本會置委員十五至十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由市長指派副市長或秘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教育處處長。 

（二）本府社會處處長。 

（三）本府民政處處長。 

（四）基隆市警察局局長。 

（五）基隆市衛生局局長。 

（六）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共八至十二人。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

進退。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本府得補行聘(派)兼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

止。 

五、 本會會議每半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

理；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因故不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代理。 

六、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代表機關出任之委員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人員代

理。 

本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議案之表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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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七、 本府應依本會任務及業務分設下列工作小組及主責單位： 

(一)綜合規劃組：本府社會處及民政處。 

(二)保護扶助組：本府社會處。 

(三)防治服務組：基隆市警察局。 

(四)醫療服務組：基隆市衛生局。 

(五)教育輔導組：本府教育處。 

八、 本會委員有關利益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社會處副處長兼任，綜理會務；置幹事六人由本府相

關機關(單位）承辦人員兼任。 

十、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救壹字第1130213982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小組設置要點」1份，並自即日起實

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修正要點業經本府113年2月27日第2014次市務會議通過。 

正本：本府社會處、本府各科、本府所屬機關、基隆市身心障礙福利服務中心、財團法

人伊甸社會福利基金會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89 年 1 月 4 日基隆市政府第 904 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1 日基隆市政府第 1307 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28 日基府社救壹字第 1130213982 號函修正 

第 1 點至第 5 點、第 7 點；新增第 6 點；點次調整第 7 點至第 8 點；刪除原第 8 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

服務，並提供相關政策諮詢及業務協調，特設基隆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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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早期療育政策諮商及服務系統之規劃。 

（二） 早期療育整合性專業團隊制度之推動。 

（三） 發展遲緩兒童之通報、鑑定、療育及相關服務等有關問題之協調指導。 

（四） 早期療育服務資源整合。 

（五） 其他與發展遲緩及早期療育有關之倡導及協調事項。 

三、 本小組置委員十二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

員，由市長指派副市長或秘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任之： 

（一）本府教育處、社會處處長及基隆市衛生局局長。 

（二）特殊教育、幼兒教育專家一至二人。 

（三）醫學、復健治療專家二至三人。 

（四）臨床心理、家庭諮 商專家一至二人。 

（五）社會福利、社會工作專家一至二人。 

（六）社福機構、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七）家長團體代表一人。 

前項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除前項第一款之職務兼派之當然委

員由新任之主管遞補外，其餘各款之委員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聘任之，其任

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 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社會處業務承辦科科長兼任，綜理本小組會務；置

幹事一人，由本府社會處業務承辦人派兼之。 

五、 本小組每六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

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因故不

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代理主席。 

六、 本小組會議之決議，以委員過半數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可否同數，

取決於主席。 

七、 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八、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府社會處依法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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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價貳字第1120264799B號 

主旨：有關本市不動產估價師蔡再興先生，申請換發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1案，檢送本

府公告1份，請惠予協助刊登本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辦理。 

正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 

副本：本府地政處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價貳字第1120264799C號 

主旨：公告核准不動產估價師蔡再興先生換發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申請。 

依據：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姓名：蔡再興(S12065****)。 

二、 開業證書字號：(107)基市估字第000003號(換發)。 

三、 事務所名稱：再興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 事務所地址：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97巷12號1樓。 

五、 開業證書有效期限：中華民國114年12月20日。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動貳字第1120370191A號 

主旨：檢送「基隆巿113年度畜牧場防疫及衛生管理措施」、「基隆巿113年度防範新城

病入侵防疫措施」、「基隆巿113年度草食動物牛結核病防治措施」、「基隆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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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乳牛及乳羊布氏桿菌病防治措施」及「113年度豬瘟暨偶蹄類動物口蹄疫

防疫工作」公告5份，請惠予張貼公告週知，請查照。 

說明：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辦理。 

正本：本市各區公所、基隆市農會、基隆市獸醫師公會 

副本：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基隆分署、臺北市動物保護

處、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

所、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彰化縣動物防疫所、南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嘉義縣家畜

疾病防治所、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屏東縣動物防疫所、

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臺東縣動物防疫所、澎湖縣家畜疾

病防治所、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嘉義市政府、連江縣政府、財團法人中央畜產

會、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請刊登公報)、聯合服務中心(請張貼於本府公告

欄)、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基隆市動物保護防疫所(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動貳字第1120370191B號 

主旨：公告實施本市113年度畜牧場防疫及衛生管理措施。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4條。 

公告事項： 

一、 實施期間：自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止。 

二、 實施目的：落實畜牧場防疫措施，防治動物傳染病之發生。 

三、 實施區域及動物種類：本市轄內豬、牛、羊、鹿等飼養場所。 

四、 畜牧場之衛生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畜牧場所出入口處應設有清洗消毒設施（如人員消毒槽）及噴霧消毒設 

備等供人員、車輛清洗消毒，消毒劑應至少1週更換1次以上。 

(二) 動物運輸車輛、飼料車、化製廠集運車及訪客車輛嚴禁進入場區，必要 

時應經過嚴密的清洗消毒程序後才能進入。 

(三) 新引進動物應依規定要有移動免疫證明書，並確認動物健康狀況及其來 

源牧場之防疫措施，於隔離舍隔離檢疫至少1週以上並完成應該執行之 

預防注射工作，且確定其健康而無潛在感染之虞後，始能進入動物群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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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四)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執業獸醫師發現動物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或發 

病率達10%以上時，依畜牧法第9條規定，應向動物防疫機關報告並劃定 

隔離區，限制發病動物群移動，同時加強各項防疫措施，必要時應迅速 

將發病動物群予以撲殺處理，防止疾病擴散。 

(五) 動物之免疫計畫應依政府規定之免疫適期及實施方法確實施行。 

(六) 場區、辦公室及每棟畜舍出入口，均應設置腳踏及洗手消毒槽，供員工 

進出消毒用；飼養場應備噴霧式消毒設備，供進出消毒用。 

(七) 畜舍空出時，必須徹底洗刷乾淨，並經消毒後，應空置1週以上才能引 

進動物飼養，飼養前再進行消毒1次。 

(八) 豬飼養場所應設置防鳥圍網設施，並於候鳥渡冬季節（每年9月至翌年4 

月），加強防止野生禽鳥接觸豬隻，且不與水禽類混養為原則。 

(九) 注射用器械應保持清潔衛生，以避免機械性傳播病原。 

(十) 動物屍體處理場地應每日清洗消毒，動物屍體應依規定以掩埋、焚化或 

化製方式處理。 

(十一)消毒所使用之消毒劑必須依病原之抗性，選擇有效之消毒劑種類及稀 

釋倍數正確使用，畜牧場對於防範甲類動物傳染病（養豬場：非洲豬瘟、 

豬瘟及口蹄疫；牛、羊、鹿飼養場：口蹄疫），應使用有效消毒劑種類 

及稀釋倍數全場徹底消毒至少每週1次。 

(十二)畜牧場應設置「畜牧場衛生管理紀錄簿」及「斃死畜數量及處理情形 

紀錄手冊」，每日詳細登載必要防疫措施執行情形，包括動物健康狀況、 

衛生管理、預防注射、消毒措施（包括消毒日期、消毒劑種類、使用濃 

度及用量情形等事項）及斃死畜處理情形，並經畜牧場特約獸醫師或執 

業獸醫師確認簽章，以供動物防疫人員隨時查閱。 

(十三)前述規定各項工作，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配合辦理，違者依動物傳 

染病防治條例第45條規定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動貳字第1120370191C號 

主旨：公告實施本市113年度防範新城病入侵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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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4條。 

公告事項： 

一、 實施期間：自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 

二、 實施目的：為防範本市家禽新城病之發生、傳播及蔓延，確保人畜公共衛生安

全及養禽產業之永續發展。 

三、 實施區域及家禽種類：本市轄內所有飼養之家禽。 

四、 實施方法： 

(一)衛生管理： 

1、 飼養場所應設隔離圍網，以不讓野生鳥禽、候鳥進入或不與水禽類混養 

    為原則。 

2、 飼養場所應於進出口處設置消毒池(槽)或自動噴霧消毒設施，禽舍前放 

    置消毒池(槽)，各消毒池(槽)內消毒藥水應至少1週更換1次。 

3、 飼養場所應設置「畜牧場衛生管理紀錄簿」及「斃死禽數量及處理情形 

    紀錄手冊」，每日詳細登載必要防疫措施執行情形，包括動物健康狀況、 

    衛生管理、預防注射、消毒措施（包括消毒日期、消毒劑種類、使用濃 

    度及用量情形等事項）、定期辦理病媒之驅除工作（記載實施日期、使 

    用藥劑及驅除病媒之種類）及斃死禽處理情形，並經畜牧場特約獸醫師 

    或執業獸醫師確認簽章，以供動物防疫人員隨時查閱。 

(二) 新城病疫苗使用方法及管理： 

1、 接種疫苗之注射筒及針頭，以可拋棄式者為宜，如使用傳統之針筒及針 

    頭，在使用前必須經過充分清洗和消毒(至少煮沸10分鐘)。每次抽取疫 

    苗應更換針頭，不可將不同之疫苗混合後接種。 

2、 疫苗僅供健康雞隻免疫用，疫苗之使用需依疫苗使用說明書指示之方法 

    接種；疫苗之保存需依疫苗標籤上所載保存條件保存之。 

3、 各場應自行依飼養管理目標訂定妥適的免疫計畫，必要時得依據家禽保 

     健推行委員會各區檢驗室、動物防疫機關或其他檢驗單位所測得之血清 

     抗體力價及其建議，修正免疫計畫，並確實執行之。 

4、 預防接種之疫苗包括新城病單價、混合活毒疫苗及單價、混合不活化疫 

    苗，前述疫苗應經動物用藥品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並經逐批查驗合 

    格且黏貼合格封緘，而新城活毒疫苗病毒株之ICPI值應小於0.7。 

5、 疫苗於保存及運輸時應儲存於攝氏4度至8度之冷藏設備中或依個別疫苗 

    標籤上所載保存條件保存之，使用時應避免放置於日曬及高溫處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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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有效期限或開瓶使用後所剩餘之疫苗或空瓶均應即予廢棄銷燬。 

6、 活毒疫苗以稀釋液回甦後應先充分振盪，使之完全溶解，再以點眼、點 

    鼻、飲水、噴霧或依疫苗使用說明書指示之方法接種，不活化疫苗應先 

    充分振盪，混合均勻後，再以皮下、肌肉注射或依疫苗使用說明書指示 

    之方法接種。 

7、 疫苗以點眼或點鼻接種時，須以原廠所附並經冷藏之稀釋液配置；噴霧 

    接種時須再以生理食鹽水配製，1次配量以30分鐘以內使用完畢為宜。 

8、 疫苗以飲水投與時，應避免含有礦物質、有機物、氯或清潔劑，並應使 

    用塑膠器具調配疫苗。 

(三)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對其所飼養之家禽應依前項所訂定之免疫計劃確 

     實執行，並於每月5日將上月「新城病疫苗使用情形報告表」彙報本市 

     動物防疫機關。 

(四) 未依前項規定處理致家禽發生新城病而遭受撲殺時，將不予補償。 

(五) 家禽罹患新城病一律予以撲殺，以防病原散佈，罹患場內所有禽類一律 

     禁止移動，禽舍用具、車輛及其排泄物應予嚴密消毒。 

五、 前述公告事項，本市動物防疫機關得隨時指派動物防疫人員赴養禽場所查核與輔導，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接受並協助，不得無故拒絕、妨礙或規避，違者依動物傳染病

防治條例第45條規定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之罰鍰。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動貳字第1120370191D號 

主旨：公告實施本市113年度草食動物牛結核病防治措施。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3條第5項。 

公告事項： 

一、 實施期間：自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 

二、 實施目的：為防治乳牛、乳羊或鹿感染牛型結核菌（Mycobacterium bovis）所

引起牛結核病之發生及傳播，以保障動物健康，維護人畜公共衛生之安全，特訂

定本措施。 

三、 實施區域：本市轄區內飼養乳牛之場所（以下簡稱牛場）、飼養乳羊之場所（以

下簡稱羊場）及主動申請鹿隻牛結核病檢驗之鹿飼養場所（以下簡稱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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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施之動物種類：乳牛、乳羊及鹿場之鹿隻(以下簡稱草食動物)。 

五、 本措施用詞，定義如下： 

(一) 陽性動物：指經本市動物防疫機關依牛隻牛結核病檢驗方法、羊隻牛結核病檢驗

方法或鹿隻牛結核病檢驗方法(以下簡稱草食動物牛結核病檢驗方法)檢驗，並判

定為陽性之草食動物。 

(二) 陰性動物：指經本市動物防疫機關依草食動物牛結核病檢驗方法檢驗，並判定為

陰性之草食動物。 

(三) 陽性場：指有陽性動物之場所。 

(四) 陰性場：指飼養之草食動物全屬陰性動物之場所。但原屬陽性場者，於所有草食

動物經連續3次檢驗均呈陰性反應前，視為陽性場。 

六、 實施方法： 

(一) 檢驗日期：由本市動物防疫機關排定後，另函通知。但本防治措施施行前，經本

市動物防疫機關依草食動物牛結核病檢驗方法檢驗或判定之牛場、羊場及鹿場，

視為已依本防治措施檢驗或判定。 

(二) 配合事項： 

1、 檢驗至判定期間，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充分配合，且不得擅自移入或移出草食

動物。 

2、 受檢動物應以耳標、刺青、烙印或其他可明確識別之方式加以編號，供動物防疫

人員登錄。 

(三) 陰性場防治措施： 

1、 檢驗對象：3月齡以上全部之草食動物。 

2、 檢驗間隔：每年1次。 

(四) 陽性場防治措施： 

1、 檢驗對象：全部之草食動物。 

2、 檢驗間隔：牛場和羊場每3個月1次，鹿場每4個月1次，檢驗全場之草食動物。 

3、 陽性動物應隔離飼養、禁止榨乳，並依法儘速執行撲殺，同場其餘草食動物應移

動管制至成為陰性場止。 

4、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依本市動物防疫人員指示，實施隔離、撲殺、化製、畜舍

消毒、移動管制或其他防治措施。 

5、 陽性場應接受本市動物防疫人員每月清點全場草食動物2次，清點動物數量及核

對動物編號，確認並無草食動物交易買賣或其他異動情形；清點紀錄簿由本市動

物防疫機關按月報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以下簡稱防檢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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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將場內陰性動物送往屠宰場屠宰前，應向本市動物防疫機關

報備；並於屠宰後，應檢具屠宰證明供動物防疫人員查驗。其有無法勾稽者，由

本市動物防疫機關立即追查原因、加以處理，並通知防檢署。 

(五) 牛場、羊場及鹿場自境外輸入草食動物之防治措施： 

1、 檢驗對象：境外輸入草食動物判定陽性者撲殺，其餘同批陰性草食動物經檢疫合

格放行後，由防檢署將其動物編號函送本市動物防疫機關列管，動物所有人或管

理人應將該批陰性動物隔離飼養，該場並視為陽性場，並依陽性場防治措施辦理。 

2、 檢驗間隔：乳牛及乳羊於輸入檢疫合格放行後3個月、鹿隻於檢疫合格放行後4個

月實施第1次檢驗。 

七、 相關規定及罰則： 

(一) 依本防治措施撲殺之陽性動物，其補償事宜，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40條規定辦理。 

(二) 依本條例第13條第4項規定，動物防疫人員或執業獸醫師依同條第1項、第3項規

定及本防治措施施行時，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依其指示，控制動物之行動及提

供其他必要協助，並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違反者依本條例第45條第2款之規

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動貳字第1120370191E號 

主旨：公告實施本市113年度乳牛及乳羊布氏桿菌病防治措施。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3條第5項。 

公告事項： 

一、 施行目的為防範乳牛及乳羊感染布氏桿菌所引起之布氏桿菌病 Brucellosis的發

生及傳播以保障動物健康，維護人畜公共衛生之安全，特訂定本措施。 

二、 施行日期：自中華民國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止。 

三、 施行區域：本市轄區內飼養乳牛之場所（以下簡稱乳牛場）、飼養乳羊之場所（以

下簡稱乳羊場）。 

四、 施行之動物種類：乳牛場內所有牛隻（包括場內種公牛，以下簡稱乳牛）及乳羊

場內所有羊隻包括場內種公羊，以下簡稱乳羊。 

五、 本措施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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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陽性動物：指經本市動物防疫機關依羊布氏桿菌病檢驗方法判定為陽性之乳牛或

乳羊。 

(二) 陰性動物：指經本市動物防疫機關依羊布氏桿菌病檢驗方法判定為陰性之乳牛或

乳羊。 

(三) 陽性場：指有陽性動物之場所。 

(四) 陰性場：指飼養之乳牛或乳羊全屬陰性動物之場所。但原屬陽性場者於所有乳牛

或乳羊經連續3次檢驗均呈陰 性反應前，視為陽性場。 

六、 施行方法： 

(一) 檢驗日期：由本市動物防疫機關排定後，另函通知。但本防治措施施行前，經本

市動物防疫機關依羊布氏桿菌病檢驗方法或判定之乳牛場或乳羊場，視為已依本

防治措施檢驗或判定。 

(二) 採樣比例及頭數： 

1、 隨機檢驗12月齡以上之乳牛或乳羊30頭；12月齡以上之乳牛或乳羊未滿30頭者，

全數檢驗。 

2、 陽性場每6週採取所有乳牛或乳羊之血清，送農業部獸醫研究所進行檢驗。 

(三) 配合事項： 

1、 檢驗至判定期間，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充分配合，且不得擅自移入或移出乳牛

或乳羊。 

2、 受檢動物應以耳標、刺青、烙印或其他可明確識別之方式加以編號，供動物防疫

人員登錄。 

(四) 陰性場防治措施： 

1、 檢驗對象：12月齡以上之乳牛或乳羊，依採樣比例及頭數採樣。 

2、 檢驗間隔：每年1次。 

(五) 陽性場防治措施： 

1、 檢驗對象全部乳牛或乳羊。 

2、 檢驗間隔：每6週一次，檢驗全場之乳牛或乳羊。 

3、 陽性動物應隔離飼養、禁止榨乳，並依法儘速執行撲殺同場其餘乳牛或乳羊應移

動管制至成為陰性場止。 

4、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依本市動物防疫人員指示，實施隔離、撲殺、化製、畜舍

消毒、移動管制或其他防治措施。 

5、 陽性場應接受本市動物防疫人員每月清點全場乳牛或乳羊2次，清點動物數量及

核對動物編號，確認並無乳牛或乳羊交易買賣或其他異動情形；清點紀錄簿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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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動物防疫機關按月報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以下簡稱防檢署）備查。 

6、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將場內陰性動物送往屠宰場屠宰前，應向本市動物防疫機關

報備；並於屠宰後應檢具屠宰證明供動物防疫人員查驗。其有無法勾稽者，由本

市動物防疫機關立即追查原因、加以處理，並通知防檢署。 

(六) 乳牛場及乳羊場自境外輸入乳牛及乳羊之防治措施： 

1、 檢驗對象：境外輸入乳牛或乳羊經防檢署檢驗判定 為陽性者撲殺其餘同批陰性

乳牛或乳羊經檢疫合格 放行後，由防檢署將其動物編號函送本市動物防疫機關

列管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將該批陰性動物隔離飼養，該場並視為陽性場，並依

陽性場防治措施辦理。 

2、 檢驗間隔：乳牛及乳羊於輸入檢疫合格放行後6週實施第一次檢驗。 

七、 相關規定及罰則： 

(一) 依本防治措施撲殺之陽性動物，其補償事宜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40條規定辦理。 

(二) 依本條例第13條第4項規定動物防疫人員或執業獸醫師依同條第1項、第3項規定

及本防治措施施行時，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依其指示，控制動物之行動及提供

其他必要協助，並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違反者依本條例第45條第2款之規定，

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動貳字第1120370191F號 

主旨：公告實施本市113年度豬瘟暨偶蹄類動物口蹄疫防疫工作。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3條、第13-1條暨「清除豬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之種

類及其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 實施時間：自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 

二、 實施目的：為期撲滅豬瘟暨偶蹄類動物口蹄疫疫病，提升畜牧生產效率，確保

畜牧事業之永續經營。 

三、 實施區域及動物種類：本市轄內所有豬、牛、羊及鹿等偶蹄類動物。 

四、 實施方法： 

(一)豬隻自中華民國112年7月1日起，停止注射豬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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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107年7月1日起，停止注射口蹄疫疫苗。 

(三)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將動物飼養場所消毒防疫之執行情形記錄於「畜牧 

    場衛生管理工作紀錄簿」。 

(四)衛生管理： 

1. 動物飼養場所應辦理場區隔離設施、進出入場區之管制、檢疫及隔離、免 

疫計畫、清潔與消毒、動物屍體處理等必要防疫措施。 

2. 動物飼養場所應設置「畜牧場衛生管理紀錄簿」及「斃死畜數量及處理情 

形紀錄手冊」，每日詳細登載必要防疫措施執行情形，以及場內疫情發生

情形，動物屍體處理情形，以供動物防疫人員查閱及疫情調查、追蹤用。 

(五)為調查豬瘟暨口蹄疫等法定傳染病中和抗體力價產生與分佈情形，以供執 

    行防疫參考，各畜牧場、肉品市場應配合執行採血檢測工作，並不得拒絕。 

(六)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及執業獸醫師(佐)發現動物罹患或疑患豬瘟或口蹄疫 

    等法定傳染病時，應立即主動向本市動物保護防疫所通報，並依動物防疫 

    人員之指示處理，該場所有動物禁止移動，並禁止自外移入動物，畜舍場 

    地、車輛器材及排泄物等應予嚴密消毒以防止病原蔓延；另動物應依法撲 

    殺，其屍體應施行掩埋、燒毀、化製或其他必要處置，其補償辦法依動物 

    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0條規定辦理；違規使用豬瘟及口蹄疫疫苗免疫注射豬 

   隻，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裁罰。 

(七)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未主動通報動物罹患或疑患豬瘟或口蹄疫等法定傳染 

    病者，除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0條規定撲殺動物不予補償外，並可依 

    同條例第43條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五、 前述公告事項，本府得指派動物防疫人員執行，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接受並

提供協助，不得規避、防礙或拒絕，違者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5條規定，

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4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 1130001463A號 

主旨：檢送英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綜甲 F字第 J00110號）申請自 113年 1月 4日起停

止營業(停止營業項目：綜合營造業)公告 1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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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英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 1月 11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正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服務中心(請張貼公告)、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

刊登公報) 

副本：臺灣區地下管線工程專業營造業公會、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

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4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30001463B號 

主旨：公告英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綜甲F字第J00110號）申請自113年1月4日起停止營

業(停止營業項目：綜合營造業)，請周知。 

依據：依英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11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英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營造業地址：基隆市信義區東信里正信路227巷23弄7號6樓 

三、負責人姓名：周鑫汝 

四、登記證字號：綜甲F字第J00110-002號號  

五、備註：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及綜合營造業承攬手冊已註記並發還之。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貳字第1130360123號 

主旨：檢送「本市轄內違反噪音管制法之行為，罰鍰自新臺幣6,000元起計罰，並自中華

民國113年2月1日起實施」公告1份，請協助張貼於貴機關公告欄公告周知，請查

照。 

說明：依據噪音管制法辦理。 

正本：本府各單位、基隆市中正區公所、基隆市暖暖區公所、基隆市仁愛區公所、基隆

市七堵區公所、基隆市信義區公所、基隆市中山區公所、基隆市安樂區公所、基

隆市警察局、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基隆監理站、基隆市汽車商業同業公

會、基隆市機車商業同業公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



50 

 

 

 

 

科技大學、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基隆

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基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國立基隆

高級中學、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輔仁

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高級中學、光隆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光隆高級

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培德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培德工業家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基隆市議會、本府綜合發展處(請刊登公報)、環境部、本市環境保護局(空氣及噪

音管制科)(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壹字第1130360121號 

主旨：公告於本市轄內違反噪音管制法之行為，罰鍰自新臺幣6,000元起計罰，並自中華

民國113年2月1日起實施。 

依據： 

  一、噪音管制法及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裁罰基準。 

  二、本市推動「寧靜街坊」相關政策，遏止噪音車輛擾寧。 

公告事項： 

  一、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內不得從事下列行為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違反者罰

鍰自新臺幣6,000元起計罰： 

      (一)任意變更經主管機關噪音檢驗合格排氣管之車輛行駛於道路。 

      (二)使用未經主管機關噪音審驗或檢驗合格排氣管之車輛行駛於道路。 

  二、違反前揭事項，經處罰後仍未停止其行為者，其按次處罰金額依第一次裁處金額

逐次遞增至上限金額。 

  三、於夜間時段違反者，其罰鍰金額以該次違反金額二倍裁處，最高不得超過法定罰

鍰最高額。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30206588A號 

主旨：貴建築師（莊鎮戎）申請登記開業併註銷1案，經核符合規定，准予登記發證，復

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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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復貴建築師113年2月2日建築師開業證書核(換)發及變更申請登記函辦理。 

二、按「建築師領得開業證書後，非加入該管直轄市、縣（市）建築師公會，不得執

行業務；建築師公會對建築師之申請入會，不得拒絕。」為建築師法第28條第1

項所明定，請貴建築師依規定辦理。 

三、貴建築師開業後，依內政部91年8月19日台內營字第0910009276號規定，如有從

業建築師與技術人員受聘或解僱時，應依建築師法第11條「建築師開業後，其事

務所地址變更及其從業建築師與技術人員受聘或解僱，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分別登記。」規定申報登記，如違反上開規定者，依建築師法第46條規定應

予警告或申誡。 

四、按「開業證書有效期間為六年，領有開業證書之建築師，應於開業證書有效期間

屆滿日之三個月前，檢具原領開業證書及內政部認可機構、團體出具之研習證明

文件，向所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開業證書。」為建築師法第9-1

條第1項所明定。請依上開規定於開業證書有效期間屆滿日之3個月前辦理換發開

業證書。 

五、建築師開業登記資料： 

(一)建築師姓名：莊鎮戎 

(二)事務所名稱：原野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字號：基市建開證字第F000097號 

(四)建築師證字號：建證字第6471號 

(五)事務所地址：基隆市信義區正信路24之53號1樓 

(六)身分證字號：E12322**** 

六、註銷原建築師開業登記資料： 

(一)建築師姓名：莊鎮戎 

(二)事務所名稱：重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字號：基市建開證字第F000087號 

(四)建築師證字號：建證字第6471號 

(五)事務所地址：基隆市信義區正信路24之53號1樓 

(六)身分證字號：E12322**** 

七、請於文到7日內攜帶本函、身分證、印鑑（大小章）、證書費新台幣1,500元至本

府都市發展處(建管科)辦理有關證冊手續。(請先電話聯繫) 

八、隨函檢送公告1份予正副本單位。 

正本：莊鎮戎建築師、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公報)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附申請書1份)、各縣市政府、基隆市稅務局、財政部臺灣省北

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社團法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管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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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30206588A號 

主旨：公告莊鎮戎建築師註銷「重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另申請登記開業「原野建築

師事務所」一案，經核符合規定，准予核發開業證書，請查照。 

依據：建築師法規定暨莊鎮戎建築師開業證書核(換)發及變更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 建築師姓名：莊鎮戎。 

二、 事務所名稱：原野建築師事務所。 

三、 開業證字號：基市建開證字第F000097號。 

四、 建築師證字號：建證字第6471號。 

五、 事務所地址：基隆市信義區正信路24之53號1樓。 

六、 身分證字號：E12322****。 

七、 備註：註銷「重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價貳字第1130206766B號 

主旨：有關不動產估價師陳瑞祥先生申請核發本市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1案，檢送本府

公告1份，請惠予協助刊登本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辦理。 

正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 

副本：本府地政處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價貳字第1130206766A號 

主旨：公告核准不動產估價師陳瑞祥先生於本市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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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六、 姓名：陳瑞祥(G12088****)。 

七、 開業證書字號：(113)基市估字第000004號(核發)。 

八、 開業證書有效期限：中華民國117年2月5日。 

九、 事務所名稱：宏廷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十、 事務所地址：基隆市中正區武昌街132巷8號。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30206660A號 

主旨：貴建築師（莊鎮陽）申請登記開業併註銷一案，經核符合規定，准予登記發證，

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建築師113年2月2日建築師開業證書核(換)發及變更申請登記函辦理。 

二、按「建築師領得開業證書後，非加入該管直轄市、縣（市）建築師公會，不得執

行業務；建築師公會對建築師之申請入會，不得拒絕。」為建築師法第28條第1

項所明定，請貴建築師依規定辦理。 

三、貴建築師開業後，依內政部91年8月19日台內營字第0910009276號規定，如有從

業建築師與技術人員受聘或解僱時，應依建築師法第11條「建築師開業後，其事

務所地址變更及其從業建築師與技術人員受聘或解僱，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分別登記。」規定申報登記，如違反上開規定者，依建築師法第46條規定應

予警告或申誡。 

四、按「開業證書有效期間為六年，領有開業證書之建築師，應於開業證書有效期間

屆滿日之三個月前，檢具原領開業證書及內政部認可機構、團體出具之研習證明

文件，向所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開業證書。」為建築師法第9-1

條第1項所明定。請依上開規定於開業證書有效期間屆滿日之3個月前辦理換發開

業證書。 

五、建築師開業登記資料： 

(一)建築師姓名：莊鎮陽 

(二)事務所名稱：重力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字號：基市建開證字第F000098號 

(四)建築師證字號：建證字第64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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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務所地址：基隆市信義區正信路24之53號1樓 

(六)身分證字號：N12401**** 

六、註銷原建築師開業登記資料： 

(一)建築師姓名：莊鎮陽 

(二)事務所名稱：重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字號：基市建開證字第F000087-01號 

(四)建築師證字號：建證字第6472號 

(五)事務所地址：基隆市信義區正信路24之53號1樓 

(六)身分證字號：N12401**** 

七、請於文到7日內攜帶本函、身分證、印鑑（大小章）、證書費新台幣1,500元至本

府都市發展處(建管科)辦理有關證冊手續。(請先電話聯繫) 

八、隨函檢送公告1份予正副本單位。 

正本：莊鎮陽建築師、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公報)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附申請書1份)、各縣市政府、基隆市稅務局、財政部臺灣省北

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社團法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管科)(均

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30206660A號 

主旨：公告莊鎮陽建築師註銷「重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另申請登記開業「重力建築

師事務所」一案，經核符合規定，准予核發開業證書，請查照。 

依據：建築師法規定暨莊鎮陽建築師開業證書核(換)發及變更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 建築師姓名：莊鎮陽。 

二、 事務所名稱：重力建築師事務所。 

三、 開業證字號：基市建開證字第F000098號。 

四、 建築師證字號：建證字第6472號。 

五、 事務所地址：基隆市信義區正信路24之53號1樓。 

六、 身分證字號：N12401****。 

七、 備註：註銷「重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市長   謝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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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行參字第1130206980A號 

主旨:貴社申請清算登記1案，本府同意備查，茲檢發合作社清算登記證及廢止公告各乙

份，請查照。 

說明: 

一、 復貴社112年8月22日基中正合字第112001號函。 

二、 有關清算之文卷、帳冊等應妥為留存，保存年限不得少於五年。 

正本：有限責任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副本：內政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臺北市政府、新北

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

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連江縣政府、

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本府教育處、本府綜合發展處(請協助張貼公告及刊

登公報)、本府社會處(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行參字第1130206980B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合作社登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成立登記之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基隆市中正區中船路36巷59號。 

 (三)成立登記證字號：60年1月14日專隆市新字第181號。 

 (四)清算前最近1次變更登記證字號：基府社行參字第1050257408號。 

 (五)理事主席：石長明。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三、上開合作社之債權人、債務人請自行依民法相關規定逕向該社所在清償。 

 四、如有不服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本公告到達之次日起30日內(以實際 

     收受訴願書日為準)，繕具訴願書，函送本府憑辦。 

              市長   謝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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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30208026A號 

主旨：貴建築師（林彥旻）申請本市開業登記一案，經核符合規定，准予核發開業證書，

請查照。 

說明： 

一、 復貴建築師113年2月19日建築師開業證書核(換)發及變更申請登記函辦理。 

二、 建築師開業登記資料： 

(一)建築師姓名：林彥旻。 

(二)事務所名稱：林彥旻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字號：基市建開證字第F000096號。 

(四)建築師證字號：建證字第5970號。 

(五)事務所地址：基隆市中正區信七路10號2樓。 

(六)身分證字號：L12135****。 

三、 依建築師法第9條之1第1項規定:「開業證書有效期為六年，領有開業證書之建築

師，應於開業有效期間屆滿日之三個月前，檢具原領開業證書及內政部認可機

構、團體出具之研習證明文件，向所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開業證

書。」如違反上開規定者，依同法第43條之1規定處罰；不遵從而繼續執業者，

得按次連續處罰。 

四、 依建築師法第11條規定:「建築師開業後，其事務所地址變更及其從業建築師及

技術人員受聘或解雇，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分別登記。」如違反上開規

定者，依同法第46條規定應予警告或申誡。 

五、 依建築師法第28條規定:「建築師領得開業證書後，非加入該管直轄市、縣(市)

建築師公會，不得執行業務;建築師公會對建築師之申請入會，不得拒絕。」 

六、 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28條規定:「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稱該管直轄市、縣

(市)建築師公會，指建築師辦理登記開業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建築師公會。」。 

七、 本案僅就所附出具書面資料等內容予以備查，檢附資料如與事實不符，由出具單

位(申請人)依法負其全部責任。 

八、 請於文到7日內攜帶本函、身分證、印鑑（大小章）、證書費新台幣1,500元至本

府都市發展處(建管科)辦理有關證冊手續。(請先電話聯繫) 

九、 隨函檢送公告1份予正副本單位。 

正本：林彥旻建築師、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公報)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附申請書1份)、各縣市政府、基隆市稅務局、財政部臺灣省北

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社團法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管科)(均

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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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2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30208026B號 

主旨：公告林彥旻建築師准予開業登記，請週知。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暨林彥旻建築師開業證書核(換)發及變更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 建築師姓名：林彥旻。 

二、 事務所名稱：林彥旻建築師事務所。 

三、 開業證字號：基市建開證字第F000096號。 

四、 建築師證字號：建證字第5970號。 

五、 事務所地址：基隆市中正區信七路10號2樓。 

六、 身分證字號：L12135****。 

七、 備註：註銷「重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6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30210463A號 

主旨：檢送大城土木包工業（土F字第F90117）申請自113年2月16日起停止營業(停止營

業項目：土木包工業)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大城土木包工業113年2月20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正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服務中心(請張貼公告)、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

刊登公報) 

副本：臺灣區地下管線工程專業營造業公會、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

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6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30210463B號 

主旨：公告大城土木包工業（土F字第F90117）申請自113年2月16日起停止營業(停止營

業項目：土木包工業)，請周知。 

依據：依大城土木包工業113年2月20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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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大城土木包工業 

二、營造業地址：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331巷32號 

三、負責人姓名：謝銘傳 

四、登記證字號：土F字第F90117－000號  

五、備註：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及土木包工業承攬手冊已註記並發還之。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30011800A號 

主旨：檢送靳東營造有限公司（綜丙F字第A00192號）申請自113年3月7日起停止營業(停

止營業項目：綜合營造業)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靳東營造有限公司113年3月7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正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服務中心(請張貼公告)、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

刊登公報) 

副本：臺灣區地下管線工程專業營造業公會、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

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謝國樑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30011800B號 

主旨：公告靳東營造有限公司（綜丙F字第A00192號）申請自113年3月7日起停止營業(停

止營業項目：綜合營造業)，請周知。 

依據：依靳東營造有限公司113年3月7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靳東營造有限公司 

二、營造業地址：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197號1樓 

三、負責人姓名：江志宏 

四、登記證字號：綜丙F字第A00192－002號  

五、備註：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及綜合營造業承攬手冊已註記並發還之。 

              市長   謝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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